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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１１８，２１４．６６ １０，５９０，４１０．１１ ６０，３１３，６９０．９９ １８３，０２２，３１５．７６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１１８，２１４．６６ ６，５６７，０７９．８７ ４４，１０３，７１８．８８ １６２，７８９，０１３．４１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１１８，２１４．６６ １０，５９０，４１０．１１ ６０，３１３，６９０．９９ １８３，０２２，３１５．７６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１１８，２１４．６６ ６，５６７，０７９．８７ ４４，１０３，７１８．８８ １６２，７８９，０１３．４１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号填列

）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６，１５３，３３２．１３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６ ４３，６２５，５９９．７０ ８５４，６２６，２２０．６９ 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４ １６，２０９，９７２．１１ ２０，２３３，３０２．３５

（

一

）

净利润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５６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５６ 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３５ 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３５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５６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５６ 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３５ 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３５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

本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６，１５３，３３２．１３ ８０６，１５３，３３２．１３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６，１５３，３３２．１３ ８０６，１５３，３３２．１３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６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６ 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４ －２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４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６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６ 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４ －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４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９８，２７１，５４６．７９ １５，４３７，６９８．９７ １０３，９３９，２９０．６９ １，０３７，６４８，５３６．４５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１１８，２１４．６６ １０，５９０，４１０．１１ ６０，３１３，６９０．９９ １８３，０２２，３１５．７６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５１１，９１７．１４ １０，５９０，４１０．１１ １３４，１４４，８２６．１５ ２，９５４，３８０．８２ ２６４，２０１，５３４．２２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５１１，９１７．１４ ６，５６７，０７９．８７ ８９，４９４，２２８．９０ ２，８１３，２２８．２６ ２１５，３８６，４５４．１７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５１１，９１７．１４ １０，５９０，４１０．１１ １３４，１４４，８２６．１５ ２，９５４，３８０．８２ ２６４，２０１，５３４．２２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５１１，９１７．１４ ６，５６７，０７９．８７ ８９，４９４，２２８．９０ ２，８１３，２２８．２６ ２１５，３８６，４５４．１７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号填列

）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６，１５３，３３２．１３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６ ５２，６５１，５２１．１５ ３，９２９，９３３．８６ ８６７，５８２，０７６．００ 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４ ４４，６５０，５９７．２５ １４１，１５２．５６ ４８，８１５，０８０．０５

（

一

）

净利润

５７，４９８，８１０．０１ ２１２，５３９．４５ ５７，７１１，３４９．４６ ６８，６７３，９２７．４９ １４１，１５２．５６ ６８，８１５，０８０．０５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５７，４９８，８１０．０１ ２１２，５３９．４５ ５７，７１１，３４９．４６ ６８，６７３，９２７．４９ １４１，１５２．５６ ６８，８１５，０８０．０５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

本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６，１５３，３３２．１３ ３，７１７，３９４．４１ ８０９，８７０，７２６．５４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６，１５３，３３２．１３ ３，７１７，３９４．４１ ８０９，８７０，７２６．５４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６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６ 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４ －２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４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６ －４，８４７，２８８．８６ 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４ －４，０２３，３３０．２４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２，６６５，２４９．２７ １５，４３７，６９８．９７ １８６，７９６，３４７．３０ ６，８８４，３１４．６８ １，１３１，７８３，６１０．２２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５１１，９１７．１４ １０，５９０，４１０．１１ １３４，１４４，８２６．１５ ２，９５４，３８０．８２ ２６４，２０１，５３４．２２

９．２．４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附表

)

９．２．５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附表

)

９．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４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５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注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竞拍得上海中浦勘查技术研究所整体产权，股

权拍卖款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支付完毕。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底取得上海中浦勘查技术研究所的实际控制

权，遂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确定为购买日。 本公司购买其股权成本

２５

，

０２７

，

５００．００

元，其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

价值为

１２

，

２９９

，

１１１．８３

元，按两者差额确认商誉

１２

，

７２８

，

３８８．１７

元。 本年合并报表合并其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

１２

月

的损益。

注

２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与贵州建工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全体自然人股东签订《关于转让贵州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协议书》，以

３００

万元的价格

受让贵州建工建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更名为贵州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支付

８０％

股权购买价款。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底取得贵州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

权，遂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确定为购买日。 本公司购买其股权的价格合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可辨认净资产

的公允价值为

１

，

０９７

，

１９１．３１

元，按两者差额确认商誉

１

，

９０２

，

８０８．６９

元。 本年合并报表合并其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至

１２

月的损益。

注

３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与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重庆市建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自然人

股东签订《转让重庆市建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６．２３％

股权的协议书》（股权转让后更名为重庆建研科之杰

新材料有限公司），重庆市建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自然人股东将其合计持有的

７６．２３％

的股权以

１３

，

１４３

，

２６５．００

元的价格转让给本公司，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支付股权价款的

７０％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底取

得对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遂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确定为购买日。 本公司购买其

股权的价格为

１３

，

１４３

，

２６５．００

元，享有其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

７６．２３％

股权份额为

１１

，

９２１

，

６２２．８６

元，

按两者差额确认商誉

１

，

２２１

，

６４２．１４

元。 本年合并报表合并其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

１２

月的损益。

注

４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与泉州市财政局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泉州市财政局将其所持有的泉

州市建筑设计院整体产权（包括泉州市建筑设计院、泉州市泉建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和泉州市泉建

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转让给本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支付完毕。 泉州市建筑设计院整

体产权交接工作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完成。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取得泉州市建筑设计院整体产权的实

际控制权，遂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确定为购买日。 本公司取得泉州市建筑设计院整体产权实际投资成本

１９

，

０６９

，

３０８．２８

元，其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合计为

１４

，

３０５

，

４５８．３２

元，按两者差额确认商誉

４

，

７６３

，

８４９．９６

元。 本年合并报表合并其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 泉州市泉建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和

泉州市泉建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均系泉州市建筑设计院工会委员会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目前股权变更

手续尚在办理中。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９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２

号建设科技大厦

９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

ＯＡ

邮件、

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之“第八节”。

公司独立董事张益河、黄锦泉、卢永华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５９

，

４４４．１２

万元（指人民币元，下同），净利润

５

，

７７１．１３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７４９．８８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３４

，

５５８．１３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１１２

，

４８９．９３

万元，每股收益

０．５２

元。 上述财务指标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

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ＧＦ

字第

０２００５６

号审计报告确认。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４８

，

４７２

，

８８８．５６

元（按母

公司数计算，下同），按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４

，

８４７

，

２８８．８６

元，加年初未分配

利润

６０

，

３１３

，

６９０．９９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０３

，

９３９

，

２９０．６９

元。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５

元（含税），本次共分配现金股利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公司剩余未

分配利润

８５

，

９３９

，

２９０．６９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同时以公司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３

股，转增后，

本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将由

７９８

，

２７１

，

５４６．７９

元减少为

７６２

，

２７１

，

５４６．７９

元，总股本由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符合公司发展的

需求。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同

时，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摘要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上。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根据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建立健全了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所建

立的内部控制制度贯穿于公司经营活动的各层面和各环节并得到有效实施。 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财会［

２００８

］

７

号），于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

的内部控制。

公司监事会就《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评价

报告》（以下简称“《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认为：公司已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

２００８

］

７

号）相关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和管

理需要，建立健全了完整、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所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贯穿于公

司经营活动的各层面和各环节并有效实施，对公司的规范运作起到了较好的监督、指导作用，保证了公

司各项经营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

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真实、客观。 监事会对《内控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认为：《内控自我评价报告》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

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公司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法

律法规以及相关监管规则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内部控制目标

的实现。

公司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发表的核查意见认为：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较为完善，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

面保持了与企业业务及管理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公司的《内控自我评价报告》较为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执行的情况。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０２０２７１

号），认为：建研集团按照《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财会［

２００８

］

７

号）于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

内部控制。

《内控自我评价报告》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

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信息。 募集资金存放、使

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及其他服务过程中表现出的良好的业

务水平和职业道德，为此，公司拟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机构，从事会计报表、咨询以及其他与公司投、融资有关的业务，聘期一年，期满后可以续聘，年度审计

费用拟定为

４０

万元。

独立董事就《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经核查，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该所自

２００７

年起即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并为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并上市提供专项服务。该所在为公司提供审计工作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审计准则

等相关要求从事财务报表及其他事项的审计工作，遵守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道德规范，独立、客观、公

正的对公司财务报表发表意见，较好地履行了双方签订的聘任合同。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的实际工作和资信情况，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我们一致同意继续

聘用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发展需要，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拟向有关商业银行申请融资授信额度，具体如下：

１

、 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２

亿元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属

信用贷款。 同时，经该银行同意，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额度，并由公司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清

偿责任。

２

、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１．２

亿元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属信用

贷款。 同时，经该银行同意，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额度，并由公司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责

任；

３

、公司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１

亿元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属信用

贷款。 同时，经该银行同意，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额度，并由公司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责

任；

４

、 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３

亿元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

属信用贷款。 同时，经该银行同意，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额度，并由公司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

清偿责任。

５

、 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

６

、子公司科之杰新材料（漳州）有限公司拟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

７

、 子公司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司拟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

８

、 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申请金额不

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９

、子公司科之杰新材料（漳州）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申请金额

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１０

、 子公司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申请金额不

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１１

、 子公司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申请金

额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１２

、 子公司贵州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申请金额不

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１３

、 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中山支行申请金额不

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上述授信额度具体以各家商业银行同意的为准，授信期限均为一年。

经审慎审核公司及上述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公司董事会拟同意上述授信申请，并

拟授权公司及上述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全权负责签署与上述各自申请授信额度相关的法律文件并办

理有关其他具体事宜。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拟同意本次会议第九项议案《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所对应的

授信申请并由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使用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包括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保证）责任

及

／

或以公司名下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房产等）提供抵押担保等各银行所认可的方式。 同时，公司拟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与各家商业银行洽谈、签订担保合同及其

他法律性文件并办理有关手续。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若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第四项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所对应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顺利实施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５

，

６００

万元。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永太先生或其指定的人员全权负责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具体事宜。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若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第四项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所对应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顺利实施后，公司的注册资本、股本总额将发生变化，因此，公司董事会拟对《公司章程》

中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１

、第六条原文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

，

６００

万元。 ”

２

、第十九条原文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 ”

现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 ”

３

、其他条款维持不变。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按上述条款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已刊载于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加快控股子公司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科之杰”）的发展，提高生产

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未来整体效益，经与重庆科之杰另一股东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友

好协商，公司拟同意与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根据持股比例并以货币资金方式共同向重庆科之杰增资

７３８

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

５６２．５６

万元，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增资

１７５．４４

万元，用于其进行扩

大生产所需的固定资产投入并补充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科之杰注册资本和实

收资本均变更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重庆科之杰的股权比例仍为

７６．２３％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关于对子公司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４

号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实验楼五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该次会议将首先听取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分别所作的述

职报告，其次将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

８

、《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 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３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２

号建设科技大厦

１１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林燕妮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

ＯＡ

邮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

给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本次会议应当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５９

，

４４４．１２

万元（指人民币元，下同），净利润

５

，

７７１．１３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７４９．８８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３４

，

５５８．１３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１１２

，

４８９．９３

万元，每股收益

０．５２

元。 上述财务指标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

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ＧＦ

字第

０２００５６

号审计报告确认。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４８

，

４７２

，

８８８．５６

元（按母

公司数计算，下同），按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４

，

８４７

，

２８８．８６

元，加年初未分配

利润

６０

，

３１３

，

６９０．９９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０３

，

９３９

，

２９０．６９

元。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５

元（含税），本次共分配现金股利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公司剩余未

分配利润

８５

，

９３９

，

２９０．６９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同时以公司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３

股，转增后，

本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将由

７９８

，

２７１

，

５４６．７９

元减少为

７６２

，

２７１

，

５４６．７９

元，总股本由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同

时，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摘要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依据《企业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

２００８

］

７

号）相关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建立健全了完整、合理的公

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所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贯穿于公司经营活动的各层面和各环节并有

效实施，对公司的规范运作起到了较好的监督、指导作用，保证了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

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真实、客观。 监事会对《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评价报告》。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３

票赞

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

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无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使用有利于

公司更好、更快地发展，符合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理由合理、恰当。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鉴于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及其他服务过程中表

现出的良好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 同意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机构。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

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和《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有

关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 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及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发展需要，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拟向有关商业银行申请融资授信额度，具体如下：

１

、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２

亿元（指人民币元，下同）的集

团综合授信额度，属信用贷款。 同时，经该银行同意，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额度，并由公司承担

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责任。

２

、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１．２

亿元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属信用

贷款。 同时，经该银行同意，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额度，并由公司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责

任；

３

、公司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１

亿元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属信用

贷款。 同时，经该银行同意，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额度，并由公司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责

任；

４

、 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３

亿元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

属信用贷款。 同时，经该银行同意，公司可转授权子公司使用上述额度，并由公司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

清偿责任。

５

、 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

６

、子公司科之杰新材料（漳州）有限公司拟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

７

、 子公司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司拟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

８

、 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申请金额不

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９

、子公司科之杰新材料（漳州）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申请金额

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１０

、 子公司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申请金额不

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１１

、 子公司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申请金

额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１２

、 子公司贵州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申请金额不

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１３

、 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中山支行申请金额不

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上述授信额度具体以各家商业银行同意的为准，授信期限均为一年。

公司董事会拟同意上述融资授信申请并由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使用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包括承担

不可撤销之连带清偿（保证）责任及

／

或以公司名下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房产等）提供抵押担保等各

银行所认可的方式。

根据公司相关内控制度，上述融资及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须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一）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

、公司名称：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内垵中路

１６９

号；

３

、法定代表人：麻秀星；

４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混凝土（砂浆）添加剂、改性材料的生产与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

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６

、股东构成：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７

、与本公司关系：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８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４４

，

４４２．９２

万元，负

债总额为

２３

，

１８８．４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

，

２５４．４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２４

，

３３０．２２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１

，

２９７．２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２８８．７９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二）科之杰新材料（漳州）有限公司

１

、公司名称：科之杰新材料（漳州）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开发区

ＩＭ３－０５０６

地块（汤洋工业园区内）；

３

、法定代表人：麻秀星；

４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混凝土（砂浆）添加剂、改性材料的研制、生产与销售（凡涉及审批许可的项目，只允许

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生产经营）；

６

、股东构成：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７

、与本公司关系：科之杰新材料（漳州）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８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科之杰新材料（漳州）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２４

，

８７１．６８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４

，

９６６．９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９

，

９０４．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４

，

３２２．３９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１８９．５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８１．０６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三）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司

１

、公司名称：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厦门市海沧区凤美四路

３９

号；

３

、法定代表人：黄明辉；

４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其原材料、制成品的研制与生产（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

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６

、股东构成：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９５．９％

股权，本公司另一全资子公司福建建研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该

公司

４．１％

股权；

７

、与本公司关系：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８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２４

，

５４２．３３

万元，负债

总额为

５

，

６２５．４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８

，

９１６．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４

，

０３６．１９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１

，

３６６．７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０３３．３４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四） 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

、公司名称：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县青杠街道；

３

、法定代表人：麻秀星；

４

、注册资本：

１

，

２６２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２６２

万元；

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 无；一般经营项目：建筑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咨询，食品新技术研究开

发、咨询。 生产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混凝土添加剂；

６

、股东构成：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７６．２３％

股权，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持有该公司

２３．７７％

股权；

７

、与本公司关系：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８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７

，

２５９．１１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６

，

００７．１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２５１．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６

，

９５７．００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３２３．９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５２．４４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五） 贵州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

、公司名称：贵州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龙里县龙山镇金龙路；

３

、法定代表人：麻秀星；

４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混凝土外加剂系列、内外墙保温材料系列、预拌沙浆系列、防水材料系列的生产和销

售；

６

、股东构成：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７

、与本公司关系：贵州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８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贵州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

，

１６２．２８

万元，负债

总额为

１

，

０８８．７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３．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０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２５１．７０

万元，净利润

为

－１８９．０５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为：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贷款金融

机构

担保事项 融资时间

担保余额

（

万元

）

本公司

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

限公司

光 大 银 行 厦

门分行

为最高授信额度为

３０００

万元的

《

授

信协议

》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８３７．６０

本公司

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

限公司

农 业 银 行 厦

门翔安支行

提供最高余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的商业

汇票承兑及银行保函等业务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

，

７９２．６１

本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

（

漳州

）

有限公司

农 业 银 行 厦

门翔安支行

提供最高余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的商业

汇票承兑及银行保函等业务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

，

０９６．７７

本公司

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

限公司

厦 门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为最高授信额度为

２０００

万元的

《

厦

门银行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

》

提

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５６８．４０

本公司

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

限公司

光 大 银 行 厦

门分行

为最高授信额度为

１０００

万元的

《

综

合授信协议

》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７１０．００

本公司

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

料有限公司

光 大 银 行 厦

门分行

为最高授信额度为

３０００

万元的

《

综

合授信协议

》

承担不可撤销之连带

清偿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４４．１３

上述对外担保余额为

６

，

１４９．５１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值

１１３

，

１７８．３６

万元（合

并数）的

５．４３％

。

若上述第

１

、

２

、

３

、

４

项集团综合授信额度均转授权给子公司使用，则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和最大为

１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及相应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拟申请的融资额度覆盖了之前

尚未到期的额度，因此，上年末对外担保金额将包含在上述

１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对外担保额度中），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值

１１３

，

１７８．３６

万元的

９８．９６％

。

（二）公司累计逾期担保数量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四、 担保协议或担保的主要内容

以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的融资额度总额为人民币

１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向相应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最大额度总额为

１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银行

签订融资合同及担保合同，最终实际融资及担保总额将不超过上述总额度。

五、 董事会意见

以上融资及对外担保全部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融资及担保，公司对以上控股

子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贷款主要为其生产经营所需，公

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科之杰”）目前为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其注册资

本为

１

，

２６２

万元（指人民币元，下同），本公司持有其

７６．２３％

的股权，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持有其

２３．７７％

的股权。 为了加快重庆科之杰的发展，提高其生产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未来整体效益，经

与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友好协商，并经公司二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同意与重庆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根据持股比例并以货币资金方式共同向重庆科之杰增资

７３８

万元，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

５６２．５６

万元，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增资

１７５．４４

万元，用于其进行扩大生产所需的固定资产投入并补充

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科之杰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变更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

增资后，重庆科之杰基本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所占比例

（％）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４．５６

货币

７６．２３

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４７５．４４

货币

２３．７７

合 计

２，０００

货币

１００

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增资对象介绍

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０８

月

２７

日，注册资本

１

，

２６２

万元，法定代表人麻秀星，注册地为重庆市壁山县青杠街道。 公司经营范围：建筑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咨

询，食品新技术研究开发、咨询。 生产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混凝土添加剂。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重庆科之杰的资产总额为

７

，

２５９．１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６

，

００７．１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２５１．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６

，

９５７．００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３２３．９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５２．４４

万元［以上财务

数据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二、增资的资金来源及交易定价的依据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向重庆科之杰进行增资。

三、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目的是为了提高重庆科之杰生产经营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本次增资后，重庆科之杰将按实际市场情况继续扩大其业务规模，业务规模的扩大存在正常的市

场风险，公司仍需加强市场拓展、努力提升产品盈利能力方能尽快发挥资金效率、形成投资收益，因此，

本次增资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本次增资有助于发挥公司的技术、品牌、人力资源和资金的综合优势，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程序说明

根据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本次增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上午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４

号厦门市工程检测

中心有限公司实验楼五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４

号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实验楼五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将首先听取三位独立董事分别所作的述职报告，其次将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

８

、《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７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２

号建设科技大厦

９

楼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

３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

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

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

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

４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

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

提交给本公司。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２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彭志兵、柯麟祥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２２７３７５２

传真：

０５９２－２２７３７５２

邮政编码：

３６１００４

地址：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２

号建设科技大厦

９

楼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年度报告摘要》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同时，《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

报告摘要》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敬请投资

者查阅。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关于中小企业板块

上市公司举行网上年度报告说明会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

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

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蔡永太先生、独立董事卢永华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彭志兵先

生、财务总监林千宇女士、保荐代表人周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行业分类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近年主营业务分行业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所属行业类别将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原行业分类、变更后的行业分类

原行业分类：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变更后的行业分类：

Ｋ

社会服务业

Ｋ２０

专业科研服务业

Ｋ２０１５

建筑工程咨询服务业

二、公司正式启用新行业分类的日期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起启用新行业分类。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２１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 的要求，

编制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７３

号文“关于核准厦门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分别采用网下配售方式向询价对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００

万股以

及采用网上定价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４００

万股，共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２８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止，本公司已收到社会公众股东以货币资

金方式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８４

，

０００

万元， 扣除从募集资金中直接扣减的证券承销费及保荐费等发行费

用

２

，

７２０．００

万元后已汇入本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净额为

８１

，

２８０．００

万元， 经扣除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

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

９７８．６６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０

，

３０１．３４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天健正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０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３１

号”《验资报告》审验。

本公司自行支付的前述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中， 包括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费用

５８２．３５

万元。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

工作的通知》，本公司已将其中包含的路演推介费用

３１３．９９

万元，调整记入

２０１０

年期间费用，不作为发行

费用在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调整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０

，

６１５．３３

万元，扣除预定募集资金

３９

，

３０３．００

万元后，本公司实际超募了

４１

，

３１２．３３

万元（以下称“超募资金”）。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本年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４０

，

１４８．１５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使用

１８

，

０３３．８２

万元，超募资金使用

２２

，

１１４．３３

万元），累计收到募集资金存款

利息收入

２５１．５２

万元，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

４０

，

７１８．７０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４０

，

４０４．７１

万元。 专户

余额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差异

３１３．９９

万元，系本公司调整的不属于发行费用的路演推介费用（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尚未将前述

３１３．９９

万元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 该《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募集资金存放、使用、投向变更、管理与监督等内容。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账号 专户用途

１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

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分行

３７５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２５７４３０

存放超募资金

２

科之杰新材料

（

漳州

）

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元支行

８７０２０１２０５４０００５７５９

用于年产

５

万吨羧酸系

减水剂项目

３

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翔安支行

４０３３４００１０４００６６６６９

用于年产

１２０

万方预拌

混凝土扩建搬迁项目

４

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

有限公司

（

注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城建支行

４１０００２４０２９２００００５７

７８

用于建筑工程检测中

心同安基地项目

注：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原名厦门市建筑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更名

为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上述募集资金开户公司与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签订 《关于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补充协议

书》，对原已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部分条款进行补充约定。 三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与深圳

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无重大差异。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对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在使用募集资

金时候，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知会保荐机构，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三方

监管协议执行情况良好，不存在未及时履行义务的情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４０４

，

０４７

，

０７３．５４

元，其中活期存款余额

１

，

２１７

，

０７３．５４

元，

七天通知存款余额

４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定期存单余额

３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具体如下：

公 司 名 称 开 户 银 行 账 户 类 别 存放余额

（

元

）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５０

，

２１２．５２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

七天通知存款

２５

，

８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

六个月定期存款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

十二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科之杰新材料

（

漳州

）

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元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６９１

，

８２６．２７

科之杰新材料

（

漳州

）

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元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科之杰新材料

（

漳州

）

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元支行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科之杰新材料

（

漳州

）

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元支行 六个月定期存款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科之杰新材料

（

漳州

）

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元支行 十二个月定期存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

安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６２

，

３１１．４０

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

安支行

六个月定期存款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

安支行

十二个月定期存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

建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２

，

７２３．３５

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

建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

建支行

六个月定期存款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

建支行

十二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４０４

，

０４７

，

０７３．５４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 “年产

５

万吨羧酸系减水剂项目”、“年产

１２０

万方预拌混凝土扩建搬迁项目”及“建

筑工程检测中心同安基地项目”都在正常进行中，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本公司正在抓紧三个项目的实

施，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０

，

０６３．５１

万

元。该项置换资金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０

）特字第

０２０１３３

号”《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审验。

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５．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６．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使用超募资金

２２

，

１１４．３３

万元， 其中

１

，

３１４．３３

万元用于收购重庆市建研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７６．２３％

股权；

８

，

７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本公司及子公司用于主营业务的贷款；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

永久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２１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收购泉州市建筑设计院整体产权。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详见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７．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４０

，

７１８．７０

万元，其中

４０

，

４０４．７１

存放于本

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３１３．９９

万元系本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调整的不作为发行费用的路演推介费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尚未将前述款项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内。 本公司将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

金投向安排，陆续投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部分将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规定，严格履行相关审批手续，逐步推进募集资金的使用，争取最大投资回报。

８．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信息。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

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６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０，６１５．３３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４０，１４８．１５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４０，１４８．１５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

部分变

更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１）

本年度投入金

额

（

注

）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３）＝

（２） ／ （１）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５

万吨羧酸系减

水剂项目

否

１７，６９１．００ １７，６９１．００ ６，４４６．０７ ６，４４６．０７ ３６．４４ ２０１１．０５．０１ ４５０．６１

注

２

否

年产

１２０

万方预拌混

凝土扩建搬迁项目

否

１５，６７３．００ １５，６７３．００ ８，４５２．１１ ８，４５２．１１ ５３．９３ ２０１１．１１．０１ －１，０１６．５２

注

３

否

建筑工程检测中心同

安基地项目

否

５，９３９．００ ５，９３９．００ ３，１３５．６４ ３，１３５．６４ ５２．８０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

注

４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３９，３０３．００ ３９，３０３．００ １８，０３３．８２ １８，０３３．８２ — — －５６５．９１ — —

超募资金投向

收购重庆市建研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６．２３％

股权

否

１，３１４．３３ １，３１４．３３ １，３１４．３３ １，３１４．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２４７．３０

注

５

否

归还银行贷款

— ８，７００．００ ８，７００．００ ８，７００．００ ８，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

收购泉州市建筑设计

院整体产权

否

２，１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 ０．００

注

６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２２，１１４．３３ ２２，１１４．３３ ２２，１１４．３３ ２２，１１４．３３ — — ２４７．３０ — —

合计

— ６１，４１７．３３ ６１，４１７．３３ ４０，１４８．１５ ４０，１４８．１５ — — －３１８．６１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注

１：

为提升投资效益

，

公司对于各募投项目的建设采取

“

分期建设

，

生产设施先行

”

的策略

。

上述

“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

为整个项目全部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

；

目前上述三个募投项目建设均采用的是分期投产的

方式

；

报告期内上述三个募投项目均按原定计划加紧相关建设

，

建设进度符合原定计划

。

注

２：

报告期内

，“

年产

５

万吨羧酸系减水剂项目

”

部分在建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并形成部分产能

，

其经济效

益基本达到预期

。

上表中本年度实现的效益包含由关联方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

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

有限公司销售本募投项目产品形成的利润

。

注

３：“

年产

１２０

万方预拌混凝土扩建搬迁项目

”

主要生产设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达到可使用状态并投入生产

，

该

项目后续尚有部分办公场所及搅拌车等车辆设备需投入

。

报告期内

，

项目产生的收益金额为

－１，０１６．５２

万元

，

与

原计划有所不符

。

主要原因是

：

项目投产时的市场与可研报告编制时的市场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

可研报告编制

时的基准年份是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７

年厦门市商品混凝土年产量

１２３０

万方

，２００８

年后

，

经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

、

国家调

控房地产等多重宏观不利因素

，２０１０

年厦门市全年商品混凝土产量仅为

７２０

万方左右

，

由于需求总量下降导致市

场疲软

。

同时

，

受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等的影响

，

报告期内商品混凝土主要原材料

（

如水泥

，

河砂等

）

价格均出现了

大幅度的上涨

，

使整体成本相比

２００７

年有所上升

，

而市场疲软

、

市场竞争剧烈导致销售价格未能同步提升

，

整体

压缩了利润空间

。

注

４：“

建筑工程检测中心同安基地项目

”

目前尚处于建设期

，

无法计算项目收益

。

注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签定了收购重庆市建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现更名为重庆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

司

）７６．２３％

股权的协议书

，

收购完成后

，

公司加大了对该公司的业务及人力资源整合力度

，

报告期内

，

该公司销售

收入实现大幅增长

，

项目达到预期投资效益

。

上表中本年度实现的效益已扣除从关联方科之杰新材料

（

漳州

）

有

限公司购入并销售的

“

年产

５

万吨羧酸系减水剂项目

”

产品形成的利润

。

注

６：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通过公开竞拍竞得泉州市建筑设计院整体产权

，

项目报告期内尚未产生效益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无

。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本公司超募资金初始余额为

４１，３１２．３３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使用

２２，１１４．３３

万元

，

尚未使用

１９，１９８．００

万元

。

超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１９，０９３．４６

万元

，

专户余额与尚未使用的超募集资金余额差异

－１０４．５４

万元

，

其中

２０９．４５

万元主要系累计利息收入

，－３１３．９９

万元系本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２５

号文

《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

调整的不作为发行费用的路演推介费用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尚未将前述款项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内

。

超募资金余额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

暂未确定使用项目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

（１）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重庆市建研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６．２３％

股权的议案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公司及子公司贷款的议案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以下三个项目

：

①

使用超募资金以不高于

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重庆市建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７６．２３％

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３１４．３３

万元收购了重庆市建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７６．２３％

股

权

；

②

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８，７００．００

万元归还公司及子公司用于主营业务的贷款

；

③

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

该资金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

。

（２）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参与竞拍泉州市建筑设计院整体产

权的议案

》

和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泉州市建筑设计院整体产权的议案

》，

决定以超募资金中的

２，１００．００

万元收购泉州市建筑设计院

（

包含泉州设计院及其两家下属公司泉州市泉建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

泉州市

泉建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

整体产权

，

超出

２，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部分价款由本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２，１００．００

万元收购了前述泉州市建筑设计院的整体产权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无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无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

，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

》。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０，

０６３．５１

万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无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报告期内无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４０，７１８．７０

万元

，

其中

４０，４０４．７１

存放于本公司开设的募

集资金专户内

，３１３．９９

万元系本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２５

号文

《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

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

调整的不作为发行费用的路演推介费用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尚未

将前述款项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内

。

本公司将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向安排

，

陆续投入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项目

；

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部分将根据本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规定

，

严格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

逐步推进

募集资金的使用

，

争取最大投资回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其他问题

。

注：上表中的“本年度投入金额”包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上接B021版)


